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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86.3.4 本校第 1999 次行政會議通過 

86.3.22 本校 8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4.23 教育部台(86)審字第 86035697 號函同意備查 

88.11.23 本校第 213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第八條 

89.1.15 本校 8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89.1.31 教育部台(89)審字第 89009793 號准予備查 

92.6.24 本校第 229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2.10.18 本校 9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3.3.5 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30027023 號函修正通過 

95.1.17 本校第 2418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5.3.18 本校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1 本校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9.11 本校第 249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6.10.20 本校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0.17 本校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6.19 本校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0.15 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3.29 本校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3.19 本校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0.20 本校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10.19 本校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學術水準，延攬國內外學術成就卓著之學者來校服務，依

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七條第六項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講座之設置應頒與講座教授獎助金(以下簡稱本獎助金)。本獎助金為募

集捐款提供者，募集之單筆款項如達一定數額可支持一名或一名以上

講座教授者，捐款人得指定非商業性之講座名稱及頒與之學術領域。

必要時得由捐款人與校方另訂定合約，送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第三條 諾貝爾獎得主、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聲譽卓著

者，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聘為講座主持人： 

一、學術成就卓著之現任本校專任教授或研究員。 

二、享有國際聲譽新聘到本校從事一年以上教學或研究之學者。 

前項各款人員於獲頒本獎助金之同時，即由本校逕聘為講座教授，講座

教授之契約另定之。如需請頒教師證書者，應依本校教師資格審查程序

辦理。 

第四條 本獎助金按月支給九十至一百三十點，但經專案簽准者，不在此限。 

每點折合率視政府專案補助經費狀況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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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獎助金之支給方式悉依政府專案補助經費相關規定辦理。但捐贈合約

另有訂定者從其訂定。領受人如中途退休或離職者，應自退休或離職日

起停發獎助金。 

原支領本獎助金有案者，仍依原標準支領至契約期限屆滿止。 

第五條 本校應組織講座審議委員會，負責評審講座主持人之提聘案。委員會

置委員若干人，由校長聘請，並以副校長一人為召集人。 

第六條 本獎助金一次頒與最長以三年為限，依講座審議委員會審議生效日起

算，並不得超過屆齡退休之日，期滿前一年內得再依程序提聘。 

聘期內如有留職停薪暫停支給獎助金，於復薪之日起繼續支給至聘期屆

滿為止；惟借調至政府機關(構)職務者，得經前項委員會審議通過仍得

支領獎助金。 

第七條 提聘講座主持人及頒與本獎助金之程序，係由提聘單位提出並經院或同

等級審議委員會通過或由校長提出，送校講座審議委員會審議，以決定

最後人選陳請校長聘任及頒與，並知會捐款人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學校經費設置之講座教授，提聘單位需於每年三月底前提出，以利學校

經費規劃。 

若為指定獲獎人研究領域且可明確歸屬單一學院或校級研究中心之捐款

講座，由院或同等級審議委員會通過後，簽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第八條 對獲頒本獎助金之講座教授，屬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者，本校應優

先提供宿舍，並由提聘單位提供研究空間及設備；如由國外聘請且無

其他機構或基金補助者，本校可負擔受聘人、其配偶及未滿十八歲子

女(至多二人)之來台機票；講座教授來校期間，利用校內設施之權利義

務準用專任教師相關規定。 

第九條 本獎助金由校外捐贈全額者，獎助金額上限與期限，依提行政會議通

過簽署之相關合約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

日施行。 


